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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晚
半
。
醒
獅
團
中
西
女 

士
提
燈
隊
。
由
亂
部
門
前
出
外
。到
益 

市
斷
參.加
提
燈
和
遊
會 e.
建
套
詩
丕
亞 

旅
館
後
背
水
鼎
嵐
止
步
；
散
隊
。廿
七 

一
號
卞
年
二.時
半
，童
子
醒
獅
團
在
斐
市

雁
蔺
一,
陛
權
總
社
門
前
；
舞
獅
；
耍
國 

.•
不
元
松
八
門
：應
有
盡
有
・
第

日

5

巡
布
通
獎
第
一 
名
.
第
三
晚
夜
遊
倉
獲 

獎
第4
匸
第
二
。   

W
 蓮
獎
格.
對
於
數 

一 次
巡
遊
時
，與
人
空
巷   

•-中
西
男
女
觀 

..
馨
。咸
稱   

*
我   

<. 武
備
隊
之
衣
冠
裝
束 

.
威
風
，，
與
婦
女
團
所
赧
之
長
旗
袍
斯
文 

一
大
雁•
，新
艷
齊
整 ••
兩
相
輝
映
。處處一' 

~
悅
目.
拍
掌
喝
采
聲
與
鑼
鼓
聲
不
絕
於 

一
耳
。洵
绝
前
大
翻 

:&
。  

-

■-

..  
•

金
門
洪
人
歡
迎
余
蔡
專
員 

:
大
弟
矶
。吉
把
致
公
黨
總
支
部
朱
家
兆• 

..專M
m
M
 祕
魯
致
公
黨
蔡
傑
則
專
員
。 

二"
聯
缺
超
週,
鎖
瀝
金
門.
床
埠
溝
公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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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購
員
「
並

▲
國
內
新
聞▼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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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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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未
完)

開
會
歡
迎
別
。

準
人
海
員
發
陽
幟(
譯
音)
在
此
間.移
民 

扃 候
船
匹
國.・
於
昨

-H 
月
十
六
號-:
 
行 

經
喜
市
定
街
西
三
百
肺
博
駱
時(
突
被 

一.輛
機
器
脚
踏
車
撞
倒
。受
傷
頗
重
二

吋直宀点̂
^
神
僅
代
困
确$

'3
套
上
港
舅
也 

朝京+
他s^^^

奪：̂
歩巣，

忌泊:
.:>• 灣遂垂濯酱遺"出 

禮

::*@
主
席
梁
源
翰

'<-»
簧
領
事
蔭
餘
・ 

維
M:
県
義
支a
船
席
張
爺
培
就
位•④
 

膚
金
灝■
方
衍
昆
讀
祝
詞
。e
雷
紹
基 

。曹
紹
裘
瀆
祝
電
。®
主
席
梁
源
翰
致

◎
率
人
海
員
卒
因
傷
重
斃
命

^^^^^^^^^|^
■
^
4
c
c
-
^
c
/
^
\
/
\
/
^
4
#
^
/
\
^
r
^
(
/
v
(
/
\
/
)
\
/
)
)
)
\
/
)
\
z
^
<
\
#
s
/
^
(
l
/
\
/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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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^
午公

。
敕
國
總
會
開
重
要
會
議
訊 

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。現
以
辦
理
發
領
。 

航
空
救
國
券
，將
居
完
竣
。特
召
集
各 

團
，體
代
表
。及
全
體
職
員
會
議
。茲
照 

錄
诵
吿
如
下
。爲
通
吿
事
。本
會
辦
理 

發
領
航
空
救
國
美
金
券
。依
期
於
六
月 

二
日
截
止
。所
有
關
於
本
會
壹
切
應
待 

辦
理
各
事
宜
。阪
應
召
集
各
僑
團
代
表 

及
全
體
職
員•
共
同
討
論
。以
决
進
行 

。而
淸
手
綴"
茲
定
六
月
二
日
下
午
八 

時
半
。召
開
重
要
會
議
・除
分
函
各
僑 

窺
代
表
及
各
職
員
外•
爲
此
通
吿 
務 

仰
各
團
體
代
表
及
全
體
職
員
。依
期
到 

會
・共
同
討
論
。事
關
會
務-
幸
勿
放 

棄
爲
要"
此
佈
。 

( 

6

中
藜
職
工
總
會
紀
念
誌
盛

dm
neouv、

此
間
中
華
職
工
總
會•
于
卄
六
日
下
午 

壹
時
。舉
行
第
四
周
年
紀
念
大
會
。各 

界
致
送
賀
儀
祝
詞
亦
多
。會
員
捐
紀
念 

費
者
甚
形
踴
躍•
由
余
勸
平
司
儀•
行 

禮
如
儀
・主
席
黃
敬
三
。羅
均
平•
李 

霖
，次
第
就
位•
由
黃
敬
三
致
開
會
詞 

.■
讀
祝
詞
蔡
卓
斌■
雷
宜
堪•
代
表
來
、 

賓
發
揮
者
，有
至
德
總
堂
代
表
周
寶
山 

■
淸
韻
社
疑
仲
仁•
域
多
利
工
人
盧
標 

•
黄
漢
升
體
育
會
黄
煥
屛
・
會
員
演
講 

者
。有
陳
官
暢
。馮
瑋
平.。李
安•
黃 

炳
樞
。馬
週
。司
徒
活
俊
等•
吳
尙
翁 

致
謝
詞•
禮
成
茶
會•
同H
下
午
五
時 

半
・在
重
慶
餐
館
般
筵
公
謙•
筵
開
十 

餘
席
，飮
至
數
巡■
黃
敬
三
唱
禮
。常 

務
羅
均
平
宣
布
讓
會
旨
趣
。隨
請
黃
領 

事
蔭
餘
訓
話
。來
賓
演
講
者
有
昭
上
。 

劉
煥
堯•
顏
志
炎
。周
寶
山
。李
樂
天 

一
・
梁
緝
光
。林
支
厦
，會
員
孫
漢
平• 

余
肋
平
等■
末
由
林
近
亭
答
謝■
直
至 

七
時
半
。賓
主
盡
歡
而
散•
八
時.半
又 

得
淸
韻
音
樂
社
全
體
音
樂
大
家
，
由
羅 

仲
仁
領
導.
唱
曲
助
慶
者
。
有
劉
壽
宇 

■
何
練
。林
競
彰•
葉
弗
愚
。曾
鶴
鳴 

。
陳
少
全■
曾
実
峯
。阮
景
尊
。林
支 

厦
。林
炳
禮
等
，•
音
韻
悠
揚•
街
上
僑 

胞
鵠
立
而
聽
者•
極
形
熟
闊
。

0
鐵
城
崇
義
會
喬
遷
之
熟
烈 

本
埠
鉄
城
崇
義
總
會
・
於
昨
二
寸
六
日 

午
后
一
時
・舉
行
喬
遷
及
慶
祝
成
立
第
二 

蜂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。先
由
喬
遷
籌 

。將
會
所
裝
修
完
備
。佈
置
一
切 

裕
1n

懸
「鐵
城!

總
會
舉
行
喬 

酷
證
成
立
第
三
十
二
週
年
紀
念
典 

d

幅
。歡
迎
牌
一
座•
中
英
一 

.
虎
招
展
。
奇
花
異
卉. 

綴 

・屆
時
各
社
團
代
表
來
賓
會
員. 

旋
之
會
侄
等.
。相
繼
蒞
臨. 

漢
常
踴
躍•
由
着
鈞
司
儀
。㊀
齊
集 

忆
8@
浄
炮: ®
^
全 M
 起
立
，一向
國
旗

S
0
木
業
勞
資
談
商
一 
再
决
裂

。
伐
木
工
人
綿
前
塞
戦
多
利 

此
間
美
洲
國
際
木
瓦
工
第
之
罷
工
委
員 

會••
於
昨
朝
召
開
特
別
會
議
・通
過
决.

(
續
昨)
斯
梁
法
官
見
雙
方
相
持
不
决• 

遂
提
議
數
項
辦
法
，以
圖
解
决
工
作
時 

間
第
執 
一 問
題•
惟
均
被
資
方
拒
絕
。 

因
此
在
苴
述
文
之
圍L
段

9 •
匹
撤
君 

特
稱0
「根
據
上
述
情
形
，資
方
全
無 

達
到
早
日
及
實
効
解
决
之
誠
藏
・已
極 

明
顕
」
。聞
此
刻
有
九
十
個
木
業
公
司 

已
與 

ZE
會
訂 

J)cA
口
洞
。汉
加
拿
大
自
由 

黨
之
風
始
雖 

s.■:
霧
度
氏
布
致i?

工
會
主 

席
。飾
間
工
會
是
否
爆
接
納
毎
小
畤
添 

資
十
五
仙
，♦
每
週
工%
四
十
小
，時
；
限 

僱
工
會
會
員
一 
項
則
提
交
仲
裁•.
匹
撤 

君
當
卽
代
丁
會
答
覆*
謂
吸
下
之
提
議
心 

."
若
能
代
表
各
大
木
業
公
司
之
意
見
， 

則
罷
工
事
能
於
十
五
分
鐘
解
配
云
，
現 

聞
資
方
有
發
生
內 *
 之
勢" 
有
大
公
司 

數
間
。已
拍
電
工
會
主
腐•
取
乎
贊
成 

急
臣
議
員
之
解
决
辦
法
。
又
工
會
之
雲 

琼
華
工
臨
時
執
行
委
員
會■
在
星
期
六 

晚
曾
假
雲
埠
職
工
聯
合
會
會
所
播
音
。 

邀
請
淸
韻
音
樂
社
議
塲
奏
樂
。由
聯
會 

主
席
黄
敬
二
一
動
播
節
目•
演
講
者
有
工 

會
書
記
索
奶
文
女
士   

0V■
及
華
工
臨
時
委 

員
會
主
席
陳
官
暢
兩
人•.
均
把
罷
工
來 

由
；
談
商
經
過
酷
形
向
察
執
吿•
唱
囁 

者
有
劉
壽
宇
、  

•..
林
競
彰
。小
崑
崙
。第 

龍
友\
伍
澤
芸■
羅
約
平
等
君
，。博
得 

塗
衆
拍
掌
不
絕
云   

e:
一

議
案
。能
所
有
伐
木
工
人 
。.準
備
於
木 

月
三
號
・
開
始
到
去
域<
，一
目
的
在
運 

動
省
閣
員   

■-'e
催
促
卑
的
省
聯
合
政
府 

:

對
於
此
次
木   

e
工
人
罷
工
・
有
所
動 

作
云
、。

0
有•
一一 華
人
撞
車
手
足
受
傷 

住
歲
然 $
 一0
 A
K
號
門
牌
華
人
明
責. 

(
譯
畫)
一
・
年
世<
曇
松
毛
昨
星
期
六 

晚
約
九
點
十
分
鐘
中
篇
傲
汽
車
上
磊
‘
. 

伯
加
利
售
夾
歲
筑i
  

w

s

.

突
與
某
恥
约 

所
駛
之
汽
車
相
撞:
。致
傷
右
足
暨
左
手 

••
送
站
華
羅   

§
 院
施
洽.
幸
無
太
碍
云. 

.
;
:

*)
洛
维
礦
工
人
蛛
麋
罷
工
( 

車
讎
鑾
韓
遡
礦
矛
瘀
還
約
無
二
干
至:

i

S呵 
a■遅


